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

2011-1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2011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8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

一、《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提名孙秀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补选董事候选人。 （孙秀江先生简历见附件）

补选董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二、《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按公司实施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章程》 第六条原文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575

万

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362.5

万元。

"

第二十条原文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63,57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3,575

万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95,362.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5,362.5

万股。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30

日（周二）上午

9

：

30

（二）会议地点：山东省德州市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参加人员：

截止

2011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29

日上午

8

：

00-11

：

30

，下午

14

：

00-17

：

30

。

（六）会议登记方法：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代表，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至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七）会议登记地点：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534-2465426

联系传真：

0534-2465017

联系人：董岩 高文军

（八）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

1

：

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秀江先生，

1962

年

2

月出生，山东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高级经济师。

1998

年任山东华鲁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2004

年起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5

年后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任山东华鲁利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

2

：

委托授权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5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被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

2011-1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2011

年

第

1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应参加会议监事

3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

一、《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控股股东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彭修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补选监事候选人（彭

修刚先生简历见附件）。

补选监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二、《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彭修刚先生，

1976

年

10

月出生，山东财政学院财会专业，高级会计师。

2006

年

2

月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6

年

8

月起任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

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华天大酒店。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傅少武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

2011

年

8

月

5

日，公司总股本

527,457,914

股。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代

表股份

275,910,9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部分成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接受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已通过了

"

拟继续接受委托方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

的决议 （详见

2011

年

4

月

16

日株冶集团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临

2011-011

） 。目

前根据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其控股的子公司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协商， 一致同意上述

委托贷款转由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委托方，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该议案表决结果：

6,780,64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其中关联股东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

合计

269,130,341

股回避。

2.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晓红女士因湖南证监局指出其同时出任公司及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不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而提出辞职，公司董事会缺员两名独立

董事。 现补选黄湘平先生、曾德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黄湘平先生：

275,910,98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曾德明先生：

275,910,98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3.

增加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同的补充议案

公司将在

2010

年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

"

关于申请办理银行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

签署借款合同的议案

"

（详见

2011

年

4

月

16

日株冶集团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临

2011-011

）基础上，增加

接受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两家银行对公司

2011

年度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合计人民币

115,000

万元，增加后公司

2011

年度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815,000

万元。 根据生产经营的

需要，公司

2011

年度允许接受使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上限为

720,000

万元，将在不突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上

限内用款。公司拟授权董事长在各银行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融资申请、合同、协议等文书。同时根

据

2011

年下半年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市场行情变化， 在允许使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上限范围内及各银行对

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内，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 。

该议案表决结果：

275,910,98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予以公告。

2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株冶集团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７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报告：

一、《关于受让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为提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航空”）的控股比例，公司拟以

１０．８

亿元受让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持有新华航空

３２．４１％

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新

华航空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由于大新华航空为公司控股股东，此次受让股权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王英明、杨景林、陈明、顾刚需回

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目前中国航空运输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航空运输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此时，受让控

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持有的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华航空的控

股比例，进一步提高公司主业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定价依据上，此次交

易以新华航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作为交易基础，参照新华航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交易价格，

定价公允、合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４

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报告》

因工作调动原因，王英明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英明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

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其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司，为公司今后持续、健康发展

建言献策。

公司董事会认为陈明先生完全胜任公司董事长一职，选举其担任公司董事长。 附件为陈明先生简历。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因工作调动原因，王英明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英明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

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其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司，为公司今后持续、健康发展建

言献策。

公司董事会认为李铁先生完全胜任公司董事一职，拟提名其为公司董事候选人。附件为李铁先生简历。

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李铁先生于

２００２

年进入公司，具有多项专业资格，曾长期在公司计划财务部和市场销售

部担任领导职务，对公司的组织运营和财务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完全能够胜任公司董事一职。李铁先

生符合《公司法》和证监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提名其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告》

因工作调动原因，陈明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拟聘任李铁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一职，

任期三年。 附件为李铁先生简历。

独立董事意见：李铁先生于

２００２

年进入公司，具有多项专业资格，曾长期在公司计划财务部和市场销售

部担任领导职务，对公司的组织运营和财务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完全能够胜任公司总裁一职。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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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陈明先生简历

陈明，男，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籍贯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共党员，毕业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于

１９９４

年加盟海航，历任公司市场销售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金鹿公务机有限公司

ＣＥＯ

兼总经理、海航航空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现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

附件二：附件：李铁先生简历

李铁，男，

１９７６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安徽省阜阳市人，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专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保险公估人，

２００２

年加盟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核算中心经理、计划财务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市场销售部总经理、财务总监、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等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证券简称：海南航空、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为提升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航空”）的控股比例，公司拟以

１０．８

亿元受让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持有新华

航空

３２．４１％

的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

由于大新华航空为公司控股股东，此次受让股权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英明、杨景林、陈明、顾刚在董

事会审议此次交易时已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此次受让新华航空股权，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对新华航空的控股比例，提高规模运营效益，将对公司未来

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升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比例，公司拟以

１０．８

亿

元受让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持有新华航空

３２．４１％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新华航空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此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由于此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英明、

杨景林、陈明和顾刚在董事会审议此次交易时已回避表决。

此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注册资本

６０．０８

亿元，法人代表陈峰，经营范围：航空运输、

航空维修和服务、机上供应品、与航空运输相关的延伸服务、机场的投资管理、候机楼服务和经营管理，酒店

管理（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新华航空是首都机场仅有的两家基地航空公司之一，注册资本

２２．５８５７

亿元，公司和大新华航空分别持

有其

６７．５９％

和

３２．４１％

股权。新华航空法人代表杨景林，基地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经营范围为国内外航空

客、货运输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华航空总资产为

８８．９７

亿元， 净资产为

３１．９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

４０．３７

亿

元，净利润为

４．２０

亿元（以上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新华航空总资产为

８４．４８

亿元，净

资产为

３３．３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１１．１３

亿元，净利润为

１．３９

亿元（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转让方：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

２

）受让方：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３

）交易标的：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４１％

股权。

（

４

）交易价格：

１０．８

亿元人民币

（

５

）交易结算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６

）合同生效条件：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２

、定价政策：

经公司与大新华航空友好协商，此次股权收购价格以新华航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依据，参考新

华航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和净利润，确定为

１０．８

亿元。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此次受让新华航空股权，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华航空的控股比例，进一步提高公司主业

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目前中国航空运输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航空运输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此时，受让控股股东大新华航

空持有的新华航空股权，可以有效提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华航空的控股比例，显著提高公司主业规模，增

强公司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定价依据上，此次交易以新华航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

产作为交易基础，参照新华航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

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３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

２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三层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受让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二）《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１

、王英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２

、选举李铁先生为公司董事

三、会议出席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Ａ

股股东和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

Ｂ

股的

最后交易日为

８

月

２２

日）或持授权委托书的股东代表均可参加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

席会议。

四、登记方法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持股东有效证明、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股权有效证明、法

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须持股权有效证明、本人

身份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前到海航大厦

２３

层东区进行登记，传真及信函登

记需经我司确认后有效。

五、联系方式及其他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厦

２３

层东区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７３９９６１

传 真：

０８９８－６６７３９９６０

邮 编：

５７０２０３

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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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生（身份证号： ）代表 出席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表股权 万股

股权证号（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 出席人：

审议事项

表决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受让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

二

、《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

１

、

王英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２

、

选举李铁先生为公司董事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

票

９

份，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北京

金朋仁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为拓宽盈利渠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北京金朋仁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

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兴矿业”）

４９％

股权，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８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鑫兴矿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２

，

７０８．２２

万元，

４９％

股权对应

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２２７．０３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该等股权转让价格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并办理工商工商变更及相关事宜。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１－４０

公告。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地产”或“公司”）拟用自有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金朋仁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兴矿业”）

４９％

股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风险提示：鑫兴矿业存在不确定的行政审批风险、持续经营及盈利风险、政策风险、矿业权延续风险等

一、交易概述

１

、为拓宽公司盈利渠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收购北京金朋仁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仁源投资”）所持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兴矿业”）

４９％

股权，依据对鑫兴矿业整体资产评估

结果，经双方协商确定该等股权转让价格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收购北京金

朋仁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均赞成该议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出让方：北京金朋仁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５１

号慎昌大厦五层

５３８８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法定代表人：钱宝兰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４１６４０１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仁源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汪清县复兴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法定代表人：钱宝兰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２２４２４０００００６５５０

经营范围：黄金开采、勘探、冶炼（取得资质后方可经营）

仁源投资持有鑫兴矿业

１００％

股权。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鑫兴矿业整体资产状况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资产评估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流动资产

１５７．５０ １７３．０６ １５．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１

，

３７０．０８ １２

，

８１１．７７ １１

，

４４１．７０

固定资产

７７４．９７ １

，

０３３．４８ ２５８．５１

在建工程

１５６．５８ － －１５６．５８

无形资产

４３８．５２ １１

，

７７８．２９ １１

，

３３９．７７

资产总计

１

，

５２７．５８ １２

，

９８４．８３ １１

，

４５７．２６

流动负债

８６．６１ ８６．６１ －

非流动负债

１９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２７６．６１ ２７６．６１ －

净资产

１

，

２５０．９７ １２

，

７０８．２２ １１

，

４５７．２６

鑫兴矿业自成立起尚未正式生产，目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拥有员工约

２０

人，主要是矿业相关技术人员

及管理、财务人员。

四、鑫兴矿业拥有的矿业权基本情况

纳入本次收购范围的矿业权共

２

个：采矿权

１

个，矿区面积

０．２４１９

平方公里；探矿权

１

个，面积

３．１７

平方公

里；发证机关均为吉林省国土资源厅；

２

个矿业权目前均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一）采矿权

１

、基本情况

矿山名称为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杜荒岭金矿， 矿区位于吉林省东部，行政区划隶属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汪清县复兴镇。 矿区距汪清县城东直距

６５ｋｍ

，距复兴镇南东直距

１０ｋｍ

，汪清—复兴屯—杜荒子—大西南

岔公路在矿区西南部通过，区内较大的沟谷均有森林公路相连，交通较为方便。 该矿山地下开采，矿种为

金矿，设计生产规模

６．６

万吨

／

年，开采有效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尚未正式开采。

２

、历史权属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取得本矿区采矿权，并一直持有。

３

、资源储量

根据《吉林省汪清县杜荒岭金矿区

６

、

７

、

９

号矿体中间详查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至到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共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

３３．２

万吨，其中（

１２２ｂ

）

１０．１

万吨，（

３３３

）

２３．１

万吨。 金金属量为

１７６８

千克，品位为

５．３２

克

／

吨。

经评估核实，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２５．８０

万吨，金属量为

１５４２．９

千克，品位

５．９８

克

／

吨。

４

、许可批复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取得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采矿许可证 （许可证号：

２２０００００８２１２３３

）。

目前环评及安全生产认证工作正在办理中，完成后将具备生产条件。

５

、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率

９．５０％

）对本采矿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价

值为

７７５０．２４

万元。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８

号评估报告）

（二）探矿权

矿区位于吉林省东部，隶属于延吉市汪清县复兴镇管辖。复兴镇至汪清县火车站

８８

千米，汪清———复兴

镇———杜荒子———大西南岔分路通过本区，区内较大的沟谷均有森林公路，交通较为便利。本区矿石最主要

的工业类型为自然金—黄铁矿矿石和自然金—黄铜矿—黄铁矿矿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取得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该矿区的《矿产资源勘探许可证》（许

可证号：

Ｔ２２５２００８０６０２００８６４９

），探矿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年

４

月

６

日。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对本探矿权进行了评估， 评估价值为

４０２８．０５

万元。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８

号评估报告）

（三）矿业权费用缴纳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

２

个矿业权均无须缴纳采矿权和探矿权价款。

（四）风险因素

１

、行政审批风险

目前，采矿权的环评认证及安全生产认证尚在办理中，何时取得存在不确定性。

２

、持续经营及盈利风险：此次评估是建立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一旦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导

致注入资产评估值与实际值产生差异。如鑫兴矿业不能持续正常经营，主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因地理环境

和勘探技术的限制，矿产资源勘查及资源储量存在不确定性；矿产资源价格波动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

大，开采矿产资源未来产品价格的波动给收益带来不确定性，鑫兴矿业的未来盈利存在风险。

３

、政策风险：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包括但不限于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或者国家政

策的变动影响矿产资源的价格变动，将对鑫兴矿业的经营产生影响。

４

、矿业权延续风险：纳入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到期后能否续期存在一定的风险。

五、交易标的作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主要依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鑫兴矿业整体资产评估结果，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经评估， 鑫兴矿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２

，

７０８．２２

万元，

４９％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

，

２２７．０３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该等股权转让价格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中弘地产及仁源投资

２

、目标公司：鑫兴矿业

３

、购买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及交易价格：鑫兴矿业

４９％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４

、支付方式：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手续后

１５

日内，公司将全部款项

６

，

０００

万元汇入仁源投资指定账户。

５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中弘地产履行审批程序后生效。

七、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对公司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公司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尝试。通过本次收购，公司

将涉足有色金属行业，有利于拓宽公司盈利渠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本次收购完成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未发生变化，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有明显改变。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春生先生、吕晓金女士、李亚平女士对本次股权收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定价主要依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汪清鑫兴矿业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

结果，转让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 评估报告具备独立性，其结论具备合理性。 交易合同内容公平。

公司为拓宽盈利渠道，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实施本次交易。 本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

有损害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的本次股权收购行为。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８

号）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600581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1-17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本次公

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1

年

8

月

1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30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11

日

6

时左右，公司在建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国道

214

线香德二级公路路基五合同段

白马雪山

3

号隧道，突然发生坍塌，造成

8

名施工人员被困。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公司将根据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1-050

证券代码：

0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南车集

团公司获得豁免要约收购中国南车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

司要约收购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274

号）。

根据该批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豁免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而增持本公司

2,800,000

股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1-015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期间根据《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

别为人民币

604

亿元、人民币

370

亿元，上述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http://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2011-042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华意压缩机

(

荆州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意荆州

"

）与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鑫

公司

"

）工程款纠纷一案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基本情况

华意荆州委托九鑫公司建设的一期工程于

2008

年

3

月竣工并交付使用，但是由于双方对工程造价存在

较大分歧，九鑫公司起诉至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2010

年

10

月

18

日，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

判决（

[2010]

沙民初字第

200

号），判决华意荆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九鑫公司工程款及利息共计

约

311

万元。

2010

年

11

月

22

日华意荆州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述事项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7.7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中进行了披露。

2011

年

3

月

2

日，该案件二审开庭，二审法院暂未作出判决，经诉讼双方协商，案件进入调解阶段。 上述

事项已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6.4

重大诉讼仲

裁事项

"

中进行了披露。

二、本案最新进展情况

2011

年

8

月

11

日，华意荆州收到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11]

鄂荆中民开

终字第

1

号）。 该《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1

、上诉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确认尚欠工程款

共计

3934793.56

元；

2

、被上诉人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0

前向上诉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提

供工程款的正式发票；

3

、上诉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前支付给被上诉人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工程款

3280000

元，履行后被上诉人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请求；

4

、上诉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在收到被上诉人荆州市九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票后逾期

7

天

未支付，则仍按第一项履行；

5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依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

19402

元减半收取

9701

元，由上

诉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负担。

三、案件执行情况

《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意荆州已收到九鑫公司提供的工程款正式发票，并已做

好相关工程款资金支付安排。 公司也将督促华意荆州严格履行《民事调解书》所载条款。

四、其他事项

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一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2011]

鄂荆中民开终字第

1

号）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７１７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ＫＭＡ１０９１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７６

，

９９４

，

４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０

，

０２７

，

８９３．６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

，

９１６

，

９６６

，

５０６．４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分别与银行、保荐

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名称、账号及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存放金额

（

元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１３７２１７７７５８９０ １

，

８７４

，

４９５

，

７０１．８１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３９６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１７５７９ １

，

０４２

，

４７０

，

８０４．５９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中国光大银行昆明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一、甲方已在乙方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上表），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对应实施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范道远、满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的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如遇法定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项账户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甲方、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

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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